
( 一 ) 

會議紀錄 C C R C  5 / 2 0 2 4  

沙 田 區 議 會 

社 區 參 與 及 文 化 康 樂 委 員 會 

二零二四 年度第五 次會議紀 錄  

會議日期 ： 二 零 二 四 年 九 月 三 日 (星 期 二 )  

時   間 ：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

地   點 ： 沙 田 政 府 合 署 四 樓

沙 田 民 政 事 務 處 4 4 1 會 議 室

出席者  出席時間  離席時間

羅 棣 萱 女 士 (主 席 )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下 午 三 時 十 八 分

陳 敏 娟 女 士 ， M H  (副 主 席 )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下 午 三 時 十 八 分

王 惠 成 先 生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下 午 三 時 十 八 分

古 偉 冰 先 生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下 午 三 時 十 八 分

朱 煥 釗 先 生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下 午 三 時 十 八 分

吳 啟 泰 先 生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下 午 三 時 十 八 分

林 小 文 女 士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下 午 三 時 十 八 分

林 宇 星 先 生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下 午 三 時 十 八 分

林 港 坤 博 士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下 午 三 時 十 八 分

姚 嘉 俊 先 生 ， M H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下 午 三 時 十 八 分

郭 宣 彤 女 士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下 午 三 時 十 八 分

張 柏 源 先 生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下 午 三 時 十 八 分

梁 家 瑋 先 生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下 午 三 時 十 八 分

陳 壇 丹 先 生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下 午 三 時 十 八 分

陳 曉 盈 小 姐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下 午 三 時 十 八 分

莫 熹 雯 小 姐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下 午 三 時 十 八 分

黃 寳 儀 女 士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下 午 三 時 十 八 分

楊 英 瀚 先 生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下 午 三 時 十 八 分

董 健 莉 小 姐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下 午 三 時 十 八 分

廖 子 聰 博 士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下 午 三 時 十 八 分

蔡 明 揚 先 生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下 午 三 時 十 八 分

鄭 家 豪 先 生 ， M H ,  J P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下 午 三 時 十 八 分



( 二 ) 

出席者  出席時間  離席時間  

蔡 惠 誠 先 生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十 八 分  

鄧 肇 峰 先 生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九 分  下 午 三 時 十 八 分  

羅 婉 珮 小 姐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十 八 分  

龔 美 姿 女 士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十 五 分  

李 鎮 浩 先 生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十 八 分  

陳 偉 佳 先 生 ， M H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三 分  下 午 三 時 十 八 分  

劉 希 潼 先 生 (秘 書 ) 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處  

行 政 主 任 (區 議 會 ) 2  

 

列席者  職  銜  

曾 嘉 怡 女 士 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助 理 專 員 ( 2 )  

李 文 輝 先 生 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處  

高 級 行 政 主 任 (區 議 會 )  

陳 綽 如 女 士 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處  

一 級 行 政 主 任 (區 議 會 ) 2  

許 綺 薇 女 士  教 育 局  

總 學 校 發 展 主 任 (沙 田 )  

劉 何 文 慧 女 士  教 育 局  

高 級 學 校 發 展 主 任 (沙 田 ) 5  

周 廸 生 先 生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 

沙 田 區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 

郭 家 裕 女 士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 

沙 田 區 副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1  

葉 頴 珊 女 士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 

圖 書 館 高 級 館 長 (沙 田 區 )  

柯 曉 雯 女 士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 

高 級 經 理 (新 界 東 )文 化 推 廣  

劉 鳳 儀 女 士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 

經 理 (新 界 東 )市 場 推 廣 及 地 區 活 動  

金 柏 揚 先 生  廉 政 公 署 新 界 東 辦 事 處  

高 級 廉 政 教 育 主 任  

 



( 三 ) 

 主 席 歡 迎 各 成 員 及 政 府 部 門 代 表 出 席 社 區 參 與 及 文 化 康 樂 委

員 會 (社 文 會 )會 議 ， 並 歡 迎 兩 位 增 選 委 員 首 次 出 席 會 議 。  

 

2 .  與 會 者 知 悉 公 眾 席 上 有 旁 聽 會 議 的 人 士 進 行 攝 影 、 錄 影 或 錄

音 。  

 

請假事宜  

 

3 .  主 席 表 示 ， 沙 田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於 會 前 未 有 收 到 成 員 的 書 面 請 假

申 請 。  

 

通過會議 紀錄  

 

二 零 二 四 年 七 月 九 日 會 議 紀 錄  

(會 議 紀 錄 C C R C  4 / 2 0 2 4 )  

 

4 .  成 員 一 致 通 過 上 述 會 議 紀 錄 。  

 

討論事項  

 

沙 田 區 「 全 民 運 動 日 2 0 2 4」 活 動 報 告  

(文 件 C C R C  1 7 / 2 0 2 4 )  

 

5 .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( 康 文 署 ) 代 表 簡 述 文 件 內 容 ( C C R C  

1 7 / 2 0 2 4 )。  

 

6 .  主 席 讚 揚 活 動 令 市 民 樂 而 忘 返 ， 建 議 康 文 署 考 慮 增 加 每 年 的 舉

辦 次 數 ， 並 邀 請 成 員 進 行 第 一 輪 發 言 。  

 

7 .  成 員 的 意 見 及 建 議 如 下 ：  

 

( a )  認 爲 活 動 氣 氛 良 好 ， 有 多 個 家 庭 參 與 ， 但 有 長 者 不 幸 跌

倒。建 議 康 文 署 日 後 應 評 估 項 目 是 否 適 合 長 者 參 與，並 設

立 指 示 提 醒 參 加 者 需 要 注 意 的 事 項 ； 以 及  

 



( 四 ) 

( b )  建 議 康 文 署 在 沙 田 區「 全 民 運 動 日 」增 加 更 多 新 興 運 動 ，

譬 如 適 合 長 者 參 與 的 板 式 網 球 ， 鼓 勵 他 們 多 做 運 動 。  

 

8 .  康 文 署 代 表 的 回 應 綜 合 如 下 ：  

 

( a )  當 日 活 動 適 合 不 同 年 齡 人 士 參 與 ， 康 文 署 有 注 意 到 該 名

長 者 的 狀 況，經 了 解 後 得 悉 事 件 因 身 體 不 適 所 致，日 後 舉

辦 同 類 活 動 時 將 會 提 醒 在 場 人 士 留 意 個 人 身 體 狀 況 ， 並

按 需 要 先 進 行 一 些 適 當 的 熱 身 運 動 ； 以 及  

 

( b )  備 悉 有 關 在 沙 田 區「 全 民 運 動 日 」增 加 更 多 新 興 運 動 如 板

式 網 球 的 建 議，將 會 轉 達 予 相 關 組 別 以 作 來 年 活 動 參 考。 

 

[會 後 備 註 ︰ 有 關 在 沙 田 區 「 全 民 運 動 日 」 增 加 更 多 新 興

運 動 的 建 議 ， 康 文 署 已 轉 達 予 相 關 組 別 參 考 。 ]  

 

沙 田 區 公 共 圖 書 館 愛 國 主 義 主 題 館 藏 展 覽 及 國 慶 相 關 活 動  

(文 件 C C R C  1 8 / 2 0 2 4 )  

 

9 .  康 文 署 代 表 簡 述 文 件 內 容 ( C C R C  1 8 / 2 0 2 4 )。  

 

1 0 .  成 員 詢 問 以 下 事 宜 ：  

 

( a )  活 動 的 宣 傳 策 略，以 活 動 還 是 以 場 館 為 單 位，例 如 透 過 各

個 圖 書 館 輪 流 宣 傳 或 是 由 康 文 署 統 一 宣 傳 ；  

 

( b )  康 文 署 的 宣 傳 方 式 為 何 ， 將 以 圖 書 館 牆 上 張 貼 資 訊 及 海

報，還 是 在 校 內 宣 傳。成 員 亦 詢 問 圖 書 館 會 否 邀 請 地 區 團

體 合 作 宣 傳 ；  

 

( c )  康 文 署 會 否 舉 辦 相 關 活 動 的 導 賞 團 ； 以 及  

 

( d )  康 文 署 有 何 具 體 策 略 推 廣 愛 國 主 義 主 題 館 藏 以 吸 引 新 讀

者 。  

 



( 五 ) 

1 1 .  成 員 的 建 議 及 意 見 如 下 ：  

 

( a )  樂 見 沙 田 區 公 共 圖 書 館 舉 辦 不 同 活 動 推 廣 愛 國 主 義 主 題

館 藏 並 加 深 市 民 對 中 華 文 化 的 認 識 ， 建 議 康 文 署 善 用 流

動 圖 書 車 ， 如 安 排 更 多 時 間 停 泊 於 學 校 門 外 吸 引 更 多 學

生 ；  

 

( b )  有 博 物 館 曾 推 出 劇 本 殺 ， 建 議 康 文 署 考 慮 在 圖 書 館 以 愛

國 主 題 舉 辦 劇 本 殺 形 式 的 活 動 以 吸 引 年 輕 人 ；  

 

( c )  建 議 康 文 署 的 活 動 可 因 應 地 區 特 色 來 設 計 內 容 ， 例 如 邀

請 沙 田 區 老 戰 士 分 享 抗 戰 經 歷，並 加 強 校 內 宣 傳 及 教 育；

以 及  

 

( d )  認 為 圖 書 館 的 地 方 面 積 不 大，令 參 加 人 數 受 限 制。成 員 建

議 圖 書 館 考 慮 與 地 區 團 體 合 作 ， 利 用 社 區 會 堂 舉 辦 工 作

坊 如 中 醫 食 療 工 作 坊 ， 讓 更 多 市 民 受 惠 。  

 

1 2 .  康 文 署 代 表 的 回 應 綜 合 如 下 ：  

 

( a )  康 文 署 一 般 以 圖 書 館 海 報 和 單 張 、 網 頁 、 F a c e b o o k 及

I n s t a g r a m 作 廣 泛 的 宣 傳 。 另 外 ， 圖 書 館 也 會 定 期 郵 寄 活

動 資 訊 給 沙 田 區 內 的 非 牟 利 機 構 及 社 區 圖 書 館 ；  

 

( b )  康 文 署 的 流 動 圖 書 車 定 期 到 不 同 停 泊 點 ， 提 供 圖 書 館 服

務 ， 所 有 停 泊 時 間 已 提 前 編 配 好 並 備 悉 劇 本 殺 的 建 議 ；  

 

( c )  剛 才 簡 介 提 及 的 抗 戰 活 動 屬 全 港 活 動 。 有 關 導 賞 團 的 建

議 ， 將 轉 達 相 關 組 別 同 事 考 慮 ； 以 及  

 

( d )  康 文 署 每 年 制 定 一 個 圖 書 館 推 廣 活 動 計 劃 。 有 關 成 員 結

合 社 區 機 構 合 辦 工 作 坊 的 建 議 ， 會 在 日 後 制 定 計 劃 時 作

參 考 。  

 



( 六 ) 

[會 後 備 註 ： 康 文 署 已 於 二 零 二 四 年 九 月 二 十 七 日 ， 將 文

件 提 及 的 活 動 資 訊，包 括 新 聞 公 報、專 題 網 頁 的 連 結，以

及 圖 書 館 海 報 ， 電 郵 至 沙 田 區 議 員 參 考 及 協 助 宣 傳 。 ]  

 

提問  

 

陳 曉 盈 小 姐 提 問 ： 有 關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轄 下 康 體 設 施 的 訂 租 程 序

及 租 用 情 況  

(文 件 C C R C  1 9 / 2 0 2 4 )  

 

1 3 .  成 員 的 補 充 提 問 如 下 ：  

 

( a )  在 二 零 二 三 年 至 二 零 二 四 年 第 二 季 康 樂 場 地 免 費 使 用 計

劃 佔 沙 田 區 總 用 場 數 的 比 例 為 何 ， 以 及 有 多 少 團 體 曾 免

費 使 用 場 地 ；  

 

( b )  沙 田 區 有 哪 些 康 文 署 場 館 推 行 新 興 運 動 試 驗 計 劃 ， 有 關

場 館 推 行 的 新 興 運 動 為 何 ；  

 

( c )  康 文 署 可 否 提 供 興 建 滑 板 場 地 的 時 間 表 ；  

 

( d )  向 康 文 署 查 詢 有 關 S m a r t P L AY 自 助 簽 場 系 統 將 加 入 人 面

識 別 及 指 模 認 證 或 手 機 認 證 功 能 的 推 行 時 間 表 ； 以 及  

 

( e )  成 員 表 示 很 多 市 民 反 映 於 早 上 七 時 或 八 時 的 預 訂 時 間 ，

場 地 不 到 幾 分 鐘 內 便 額 滿，很 難 成 功 預 訂 場 地。成 員 欲 了

解 康 文 署 有 什 麼 科 技 預 防 一 些 爬 蟲 機 器 人 或 類 同 的 外 掛

程 式 ， 確 保 市 民 能 夠 公 平 輪 候 預 訂 場 地 。  

 

1 4 .  成員的意見及建議如下：  

 

( a )  成 員 表 示 曾 於 今 年 五 月 在 圓 洲 角 體 育 館 內 與 康 文 署 代 表

討 論 有 關 S m a r t P L AY 介 面 的 優 化 建 議 ， 建 議 康 文 署 顧 及

長 者 用 戶 而 簡 化 介 面 ； 以 及  

 



( 七 ) 

( b )  建 議 康 文 署 考 慮 在 系 統 設 計 上 識 別 和 預 留 一 定 的 場 地 份

額 給 長 者 用 戶 。  

 

1 5 .  康文署代表的回應綜合如下：  

 

( a )  康 文 署 的 康 樂 場 地 免 費 使 用 計 劃 的 統 計 數 據 未 有 個 別 顯

示 符 合 資 格 的 團 體 佔 沙 田 區 總 用 場 數 的 比 例 ， 將 於 會 後

補 充 ；  

 

[會 後 備 註 ： 康 文 署 已 於 二 零 二 四 年 十 月 二 日 向 成 員 補 充

有 關 資 訊 。 ]  

 

( b )  康 文 署 現 正 檢 討 有 關 新 興 運 動 試 驗 計 劃 ， 以 考 慮 在 地 區

將 多 些 體 育 館 納 入 計 劃，現 時，只 要 活 動 申 請 符 合 康 樂 及

體 育 設 施 使 用 條 件 ， 康 文 署 都 會 以 一 般 體 育 設 施 租 用 安

排 處 理 ， 惟 相 關 人 士 須 在 租 訂 設 施 前 徵 詢 場 地 管 理 人 員

的 意 見 ， 以 作 合 適 安 排 ；  

 

( c )  滑 板 場 已 獲 得 地 區 小 型 工 程 計 劃 的 撥 款 ， 現 在 正 優 化 設

計 ， 預 計 明 年 開 始 動 工 ； 以 及  

 

( d )  有 關 外 掛 程 式 、 S m a r t P L AY 長 者 易 用 介 面 及 預 留 長 者 配

額 等 的 建 議 ， 會 轉 交 給 相 關 組 別 同 事 參 考 跟 進 。  

 

[會 後 備 註 ︰ 有 關 S m a r t P L AY 的 建 議，康 文 署 已 轉 達 予 相

關 組 別 參 考 。 ]  

 

鄭 家 豪 先 生 提 問 ： 有 關 沙 田 區 內 學 校 設 施 開 放 情 況  

(文 件 C C R C  2 0 / 2 0 2 4 )  

 

1 6 .  成員的補充提問如下：  

 

( a )  成 員 感 謝 教 育 局 親 臨 會 議 ， 並 希 望 教 育 局 就 書 面 提 供 的

資 料 作 出 補 充，例 如 數 字 背 後 的 具 體 意 思，包 括 所 提 及 的

1 3 所 學 校 的 資 料 及 佔 比 1 5 % 是 相 對 其 他 區 屬 多 屬 少 和 其



( 八 ) 

他 地 區 的 比 較 等 分 析，讓 成 員 更 有 效 掌 握 實 況，以 助 增 加

市 民 參 與 體 育 活 動 的 渠 道 ；  

 

( b )  成 員 希 望 香 港 藝 術 發 展 局 ( 藝 發 局 ) 提 供 有 關 藝 術 單 位 成

功 在 沙 田 區 兩 所 學 校 舉 辦 活 動 的 場 次 及 參 與 /受 惠 人 次 數

據 ；  

 

( c )  成 員 希 望 藝 發 局 表 列 出 預 期 下 一 輪 沙 田 區 將 參 與 此 計 劃

的 中 小 學 名 單 ；  

 

( d )  成 員 憑 藉 回 覆 的 數 字 認 為 教 育 局 推 行 計 劃 略 欠 積 極 ， 欲

向 教 育 局 詢 問 關 於「 開 放 學 校 設 施 推 動 體 育 發 展 計 劃 」的

補 充 數 據，包 括 由 二 零 一 七 /一 八 年 至 二 零 二 三 /二 四 年 之

間 六 年 的 參 與 數 據 及 其 變 化，以 作 分 析。如 果 數 據 顯 示 有

逐 年 遞 減 情 況 ， 教 育 局 有 否 採 取 相 應 措 施 去 協 助 和 鼓 勵

學 校 ；  

 

( e )  成 員 希 望 藝 發 局 進 一 步 補 充 「 至 今 沒 有 收 過 沙 田 區 及 其

它 區 的 學 校 反 映 在 申 請 或 參 與 期 間 遇 到 任 何 問 題 」 背 後

的 原 因，是 由 於 很 多 學 校 未 認 識 計 劃 或 是 不 感 興 趣，還 是

計 劃 推 行 得 十 分 順 利 ；  

 

( f )  成 員 再 次 向 藝 發 局 查 詢 有 關「 學 校 與 藝 團 伙 伴 計 劃 」沙 田

區 內 學 校 設 施 開 放 情 況 的 資 料 及 數 據 ； 以 及  

 

( g )  成 員 欲 了 解 沙 田 區 有 1 3 所 學 校 表 示 願 意 開 放 設 施 給 體 育

團 體，但 只 有 在 七 所 學 校 舉 辦 體 育 活 動 的 原 因，以 及 暫 時

未 有 在 餘 下 的 六 所 學 校 舉 辦 的 原 因 。  

 

1 7 .  成員表示參與「開放學校設施推動體育發展計劃」的學校 可以

申請「戴麟趾爵士康樂基金」去興建和改建一些學校的體育設施，

不單可以讓學生受惠，更可以推動沙田區的體育發展。  

 

 



( 九 ) 

1 8 .  教育局代表的回應綜合如下：  

 

( a )  教 育 局 一 直 鼓 勵 學 校 開 放 學 校 設 施，讓 外 間 團 體 租 用，以

加 強 學 校 與 社 區 的 合 作 ；  

 

( b )  由 於 沙 田 區 學 校 數 目 的 基 數 大 ， 表 示 願 意 開 放 設 施 給 體

育 團 體 的 1 3所 學 校 只 佔 沙 田 區 的 1 5 %；  

 

( c )  1 3 所 學 校 表 示 願 意 開 放 設 施 ， 惟 結 果 只 有 八 個 體 育 團 體

在 其 中 七 所 學 校 成 功 舉 辦 體 育 活 動 ， 表 示 即 使 學 校 願 意

開 放 設 施 ， 亦 要 視 乎 體 育 團 體 的 選 擇 ； 以 及  

 

( d )  由 於「 開 放 學 校 設 施 推 動 體 育 發 展 計 劃 」是 由 文 化 體 育 及

旅 遊 局 牽 頭 ， 所 以 六 年 間 的 參 與 資 料 需 要 聯 絡 相 關 部 門

獲 取 ， 如 有 需 要 ， 教 育 局 可 於 會 後 再 作 補 充 。  

 

[會 後 備 註 ： 秘 書 處 已 於 二 零 二 四 年 九 月 二 十 五 日 向 成 員

轉 交 藝 發 局 的 補 充 資 料 。 ]  

 

[會 後 備 註 ： 秘 書 處 已 於 二 零 二 四 年 十 月 八 日 向 成 員 轉 交

教 育 局 的 補 充 資 料 。 ]  

 

資料文件  

 

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在 沙 田 區 舉 辦 文 化 活 動 及 設 施 使 用 的 匯 報 (二 零

二 四 年 第 二 季 至 第 四 季 )  

(文 件 C C R C  2 1 / 2 0 2 4 )  

 

1 9 .  成員詢問康文署關於沙田大會堂活動計劃的補充資料，欲進一

步 了 解 署 方 的 重 點 發 展 將 計 劃 側 重 在 增 加 伙 伴 團 體 數 量 還 是 增 加

伙伴團體的節目數量去達到活動目標。  

 



( 十 ) 

2 0 .  康文署代表回應表示，沙田大會堂主要提供文化設施予團體租

用舉辦節目，現時康文署致力於沙田大會堂推動「場地伙伴計劃」，

並預告新一屆的「場地伙伴計劃」會在二零二六年推出。  

 

2 1 .  成 員 備 悉 上 述 文 件 。  

 

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沙 田 區 公 共 圖 書 館 舉 辦 的 推 廣 活 動 匯 報 及 計 劃

(二 零 二 四 年 第 二 季 至 第 四 季 )  

(文 件 C C R C  2 2 / 2 0 2 4 )  

 

2 2 .  成 員 備 悉 上 述 文 件 。  

 

下次會議 日期 及時間  

 

2 3 .  下 次 會 議 定 於 二 零 二 四 年 十 一 月 五 日 (星 期 二 )下 午 二 時 三 十

分舉行。  

 

2 4 .  會議於下午三時十八分結束。  

 

 

 

 沙 田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
 S T D C  1 3 / 1 5 / 7 5  

 

 

二 零 二 四 年 十 月  

 


